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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广东省综合

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粤办函〔2022〕279号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对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，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，省人民政府决定建立广东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

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主要职责

　　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研究审议我省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相关政策文

件，协调解决影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政策性、制度性问题。加强各部门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中的协同联动，协调推动各地、各部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

控重点工作落地。加强调查研究和信息交流，总结推广各地、各部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经验。完成省委、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　　二、成员单位

　　联席会议由省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省领导担任召集人，省政府协调教育工作的副秘书长、省教育厅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。成员包括省委宣传部、省教

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广电局、省体育局、省医保局、省中医药局、团省委、省妇

联、省科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。

　　三、工作机制

　　（一）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由召集人或授权副召集人主持，成员单位可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。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

项并印发实施，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。

　　（二）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。

　　（三）联席会议成员名单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商各成员单位确定印发。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省教育厅提出，按程序报召集人批准。

　　（四）联席会议不纳入省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不刻制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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